
消費者委員會就“美容服務的規管和發展”向衞生事務委員會與工商

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2015年 6月） 

1.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歡迎衞生事務委員會與工商事務委員會檢討美容服

務的規管和發展，消委會相信，適當的規管框架將有利服務的健康發展，亦

令消費者的健康及安全得到更大保障。 

投訴數字顯示部分美容程序的規管有殷切需要 

2. 過去 5 年，消委會接獲與美容服務有關的投訴數字，由 2010 年的接近 800

宗，升至 2012至 2014年期間的每年平均過千宗。除了整體投訴數字有持續

上升之勢外，有關安全問題的投訴亦有明顯上升，可能與美容科技日新月異

和消費者對美容服務存在風險的警覺性提高有關。而在 2014年接獲的 1140

宗投訴中，有 170多宗涉及整容、注射及使用高能量光學儀器等入侵性程序

的美容服務。 

3. 此外，消委會與衞生署在 2012年 10月建立了信息互通機制，由消委會提供

與安全有關的美容中心服務投訴個案資料予衞生署分析及歸類。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機制共收錄 104 宗消費者在美容中心接受美容程序後出現不良反

應的投訴個案，以涉及使用釋放能量的儀器佔最大比例（62宗），其中絶大

部分由非醫生操作；其次比例較高的是涉及入侵性程序（如肉毒杆菌毒素注

射、真皮填充劑注射及整容手術等）的個案共 26 宗，當中約一半由醫生施

行。 

4. 無論是消委會所處理的投訴抑或消委會與衞生署的信息互通機制收錄的投訴

個案，都反映出涉及整容、注射及使用高能量光學儀器等美容程序絶對有加

強規管的需要。 

建議規管路向 

建議醫生也須經適當培訓才施行部分特定美容程序 

5. 收納在消委會與衞生署的信息互通機制下的 26 宗涉及入侵性程序的個案

中，12宗由醫生施行，包括注射肉毒桿菌、透明質酸，或其他針劑及植入物

（例如消脂針、保濕針、幹細胞和羊腸線），以及雙眼皮手術等。有關投訴

人報稱的不良反應包括皮膚脫皮、紅腫、發炎、瘀黑、出現粒狀異物、膿腫、

左右臉不對稱，甚至有稱影響視力、牙齒受感染、引致身體不適如頭暈、嘔

吐、發燒等情況。儘管本會從投訴人處取得的資料未必列明有關個案中負責

施行程序醫生的身份、資格及針對有關程序的資歷等詳細資料，但程序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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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問題已足以反映部分美容程序即使由醫生施行，消費者接受相關程序仍面

對一定程度的風險。 

6. 本港近年發生數宗與美容程序有關的嚴重事故都涉及入侵性和高風險的程

序，並且是由醫生施行。而在現行制度下，普通科醫生已可為消費者提供入

侵性美容程序服務，並不設專科知識的要求，不排除本港部分美容中心會聘

請經驗較淺的普通科醫生施行風險較高的美容程序。雖然私營醫療機構規管

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將部分高風險的美容程序（包括涉及注射的

程序）界定為醫療行為，規定只可由註冊醫生施行，但基於上述的觀察，消

委會認為，該規定無論是就程序的安全程度以至程序的效果，都未能為消費

者提供足夠的保障。 

7. 反觀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韓和新加坡等地，即使是註冊/持牌醫生，仍須曾接

受相關技術培訓或具專業資格才可以施行某些以美容為目的的程序。為加強

消費者的保障，消委會建議本港亦效法有關做法，視乎程序的風險而定，規

定某些特定美容程序須由相關專科醫生（如皮膚專科或整形外科專科醫生）

施行，或最起碼訂明負責程序（例如操作某些醫療儀器）的醫護人員須經過

適當的培訓。另建議設立平台，羅列各註冊醫生的專業資格、可以施行的特

定美容程序以及相關資歷，讓公眾隨時查閱。 

建議強制性要求提供美容程序服務的美容業從業員接受培訓及考核 

8. 即使工作小組已規定部分風險較高的美容程序（包括涉及注射的程序）只容

許註冊醫生施行，不過個別涉及皮膚穿刺（例如微針療程、消脂氣壓針）和

使用體外能量源的程序（激光、射頻、冷凍溶脂治療等）的規管目前仍未有

定案。 

9. 在信息互通機制下收錄的 62宗涉及使用釋放能量儀器的個案中，61宗由非

醫生操作或施行人士資料不詳，而所使用的儀器或技術包括使用激光、彩光、

射頻、冷凍溶脂等，亦有部分個案程序所涉及的儀器或技術資料不詳。投訴

人報稱的不良反應中，最普遍的是皮膚燒傷/灼傷、長出水泡、傷口發炎、持

續滲血等，部分投訴人更懷疑會留有永久性疤痕。 

10. 至於 26宗涉及入侵性程序的個案中，除在第 5段所述由醫生施行的 12宗外，

餘下的 14 宗由非醫生操作或施行人士資料不詳，有關程序包括使用微針、

電動微針、消脂氣壓針、注射肉毒桿菌等，亦有造成嚴重發炎、流膿、留有

永久性疤痕等情況。 



11. 個案反映部分涉及使用某些器具或儀器（例如微針工具、激光、彩光等高能

量儀器）的美容程序，確實有機會對接受程序的消費者之健康和安全構成一

定的潛在風險。 

12. 為提升美容業界所提供服務的水平及安全性，消委會認為政府宜因應不同美

容程序的風險，透過資歷架構系統為從業員提供相關的培訓，以便提升他們

的技能，並訂出對不同美容程序的認證要求和監管，以確保施行程序的人士

曾受適當的相關訓練、通過考核具備足夠技術和經驗去安全地施行程序。 

13. 目前美容業的資歷架構只屬自願參與性質，另彩光操作員的技能測驗亦是業

界自願性參加。如改為強制性的技能培訓，加上適當及定期的考核，或要求

從業員向有關當局定期呈交接受培訓的證明，可讓部分美容從業員在施行某

些美容程序的能力得到肯定之餘，亦有助美容界的作業更有規範，除可保障

消費者的安全外，亦可促進業界的健康發展。據知現時部分美容業從業員已

有定期性接受不同類型的培訓及/或考核，相信強制性執行有關的資歷架構制

度是促進業界邁向專業化的重要一步。 

14. 為提高資訊透明度，業界應提供平台讓公眾可以查閱相關從業員已考獲的資

格、曾接受培訓的項目、進行相關美容程序的經驗等，增強消費者考慮和接

受服務的信心。 

建議實施強制性的美容程序儀器行政規範 

15. 在本會收到的投訴個案中，很多消費者在接受美容程序前，甚至出了事故後，

都不清楚美容程序所用儀器的資料，包括儀器名稱、型號等。而部分美容中

心的服務宣傳單張、網頁資料、口頭服務介紹都未必有清楚說明相關資料。 

16. 由於欠缺現時用於不同美容程序的醫療儀器的資料庫，難以掌握業界提供各

美容程序所用儀器的種類、型號、數量、規格說明（包括釋出能量的強度、

釋出光束的波長）等，以致不能就使用有關儀器提供程序時的安全程度作出

適當的評估。 

17. 另一方面，上月香港海關曾呼籲消費者小心有美容中心以偽冒的美容儀器提

供美容服務，並警告偽冒美容儀器若使用不當可能會灼傷顧客皮膚。在目前

欠缺美容中心所用儀器資料的情況下，除非收到舉報，否則難以知悉所用儀

器或進一步查證其真偽。 

18. 消委會期望政府加快檢討規管醫療儀器的步伐，如美容程序所涉及的儀器及

器具被認定屬於醫療儀器，便應按儀器及器具本身及其使用或操作等各方面



評定其風險程度，繼而按風險評級為個別程序、儀器及器具訂明由適當的人

員負責操作或進行。 

19. 至於現時業界（包括醫療和美容界）用於提供美容服務的儀器但不屬醫療儀

器的，消委會認為政府可考慮設立強制性行政管理制度，就各美容程序所用

的儀器按其規格說明（包括釋出能量的強度、釋出光束的波長等）、使用或

操作等各方面的風險程度登記，並訂定保存記錄、遇事通報等要求。至於新

購入用於提供美容程序服務的新式儀器，亦建議以入口前登記方法要求向有

關當局呈交儀器的資料。 

建議加強消費者投訴機制 

20. 儘管美容業界的《美容業營商實務守則》和「良好美容服務計劃」已推出多

年，但業界對這些自願性措施的遵從情況不明；消費者若能清楚知悉一旦不

滿意服務時有何投訴機制、追索渠道、處分機制等，在購買和接受服務時能

增添信心。消委會建議業界積極加強消費者投訴的機制，並對違反《守則》

或服務承諾的美容中心處以罰則，以建立美容業正面積極的形象及維護消費

者的權益。 

21. 此外，消委會強調，美容服務合約加入冷靜期條款，可讓消費者有充裕時間

考慮美容程序是否符合其真正需要，及評估自己接受較長期服務的財務能

力，免卻日後不必要的爭議。與此同時，美容中心有責任給予消費者清晰和

足夠的資訊，好讓他們在冷靜期內考慮有關服務是否可行（包括考慮程序有

否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持所聲稱的效能）。 

結語 

22. 總括而言，無論是由醫生抑或是美容從業員施行美容程序，具備適當的培訓

並通過相關考核，是提供安全美容服務的首要條件，所以在提高消費者保障

的前題下，應對操作人員的資格和資歷設有強制性的要求。 

23. 此外，由於市場和科技不斷轉變，消委會認為有需要成立風險評估機制，就

日新月異的美容程序、所用的物料、儀器及器具等進行持續性的風險評估，

及在需要時予以適當的監管。 

24. 為協助消費者作出理性的消費決定，應明確要求美容業界或醫療人員在進行

任何美容程序前向消費者作全面披露，令施行人士就程序的步驟、涉及的風

險、對身體的短期及長遠影響，以及程序後可能出現的後遺症向消費者詳細

講解，讓消費者在瞭解風險後才決定是否購買有關服務。 




